
 

 

政制事務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  
 
 

ISSH20/2022 
 

圖 1 ―  《性別歧視條例》下的性騷擾投訴
個案  

 

 
 
圖 2 ―  按類別劃分的性騷擾投訴  
 

 
 

圖 3 ―  平機會處理性騷擾投訴的結果 (1 )  
 

 
 

註：  ( 1 )  不包括每年仍在調查和調停的投訴。  

重點  
 
  根據 1995年制定的《性別歧視條例》

(“《條例》 ”)，性騷擾屬違法行為，並會
招致民事法律責任。它包括下述形式：

(a)對個别人士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

行徑或行為，而一名合理的人應會就此

感到受冒犯；或 (b)透過性行徑而營造
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例如在工作場
所展示色情物品 )。  

 
  2017年至 2021年期間，公眾向平等機會
委員會 (“平機會 ”)提出的性騷擾投訴
激增了 110%(圖 1)。某程度上，這飈升

可歸因於 2017年 10月後席捲全球的
#MeToo運動，提高了本地對性騷擾的

意識。此外，平機會於 2018年更改個案
分類方式 (符合某些條件並有可能成為

投訴的一般查詢個案，會直接歸類為

投訴 )，加上於 2021年推出反性騷擾熱線

協助受害人，相信亦導致更高的性騷擾

投訴數字。  
 
  目前，《條例》只涵蓋發生於某些公共

範疇內的性騷擾，即 (a)僱傭， (b)教育，

(c)提供貨品、服務或設施， (d)參與

會社，及 (e)處置或管理處所。過去 10年，
大多數性騷擾投訴與僱傭有關，其比重

高達 82%(圖 2)。  
 
 平機會處理性騷擾投訴時，會展開調查，

並在情況合適下鼓勵相關人士透過調停

解決問題。然而，過去 10年僅有 28%的
投訴可成功透過調停結案 (圖 3)。若調停
失敗，投訴人可向平機會申請法律援助，

這類申請在過去 10年累計 70宗，而同期亦
累計有 11宗得到法律援助並展開訴訟。
不過，過去 10年的投訴大多 (60%)以終止

調查告終，而相關比率自 2018年起更是
居高不下，主要歸因於投訴缺乏實質內容

或投訴人撤回投訴等理由。論者批評現行

處理程序繁瑣冗長，或導致投訴最終被

撤回。據報，平機會已辨識《條例》在

性騷擾保障的不足之處，並於 2021年向
政府提交改善建議。  

167 129 133 99 97 103
184 183 171

119

115
98 69

60 87 87

136 153 143 183

282
227 202

159 184 190

320 336 314 302

41% 43%

34%
38%

47% 46% 43% 46%
46%

61%

 35

 70

 350

 700

2012 2015 2018 2021
性騷擾投訴

其他基於《性別歧視條例》的投訴

性騷擾投訴所佔比率

接獲投訴 %

103 87
57 51

77 75
110 123

94

148

12
11

12 9

10 12

26
30

49

35

115
98

69 60

87 87

136
153

143

183

100

200

2012 2015 2018 2021
與僱傭有關 與僱傭無關

接獲投訴

102 92

184

55% 40%
76%

35%
34%

19%
10% 26%

5%
 20

 40

 60

 80

 300

 600

2012 2021
已結案投訴數目

終止調查的投訴所佔比率

達成和解的投訴所佔比率

調停不成功的投訴所佔比率

已結案投訴 %

2017

香港的性騷擾情況  



 

2 

 

 

圖 4 ―  2021年職場性騷擾選定事例 ( 1 )  
 

 

註：  ( 1 )  可選多項答案。平機會的調查共列出 12種形式的
性騷擾事例。  

 
圖 5 ―  在工作場所制定反性騷擾措施的僱主

所佔比率  

 
 

圖 6 ―  2021年 9所本地大學 ( 1 )採納平機會

建議的情況  

 
 

註： ( 1 )  平機會未有披露大學名稱。  

受訪者當中曾遭受下列性騷擾形式的比率：  

 遇到具性暗示的評語或笑話，而相關

言語令自己感到不自在  
62% 

 經歷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吻、
觸摸或擦過臀部  

23% 

 收到載有不雅或猥穢內容、令自己
感到被冒犯的電郵或電子訊息  

15% 

 受性侵犯或被人企圖性侵犯  7% 

重點  
 
  根據平機會在 2021年進行的職場性騷擾
調查， 12%的受訪者表示過去兩年曾在
工作時受到性騷擾。大多數 (62%)受害人
提及的性騷擾為言語性質的不當評論，

但也有 23%經歷過不恰當的身體接觸，
更有 7%甚至遭受過性侵犯或企圖侵犯
(圖 4)。然而，大多數受害人 (69%)在
事件發生後沒有採取行動，又或僅選擇

避開騷擾者；只有 15%的受害人向工作
場所的上司或管理層、平機會或警方

報告事件。  
 
  上述平機會調查亦顯示， 56%的僱主
未有制定適用於工作場所的反性騷擾

措施，而相關比率在僱員人數不足 50人
的小型機構當中尤其較高 (圖 5)。因應
社會關注，平機會於 2022年 5月向政府
建議，強制規定僱主肩負防止職場

性騷擾的責任，例如須在公司內制定

反性騷擾政策。平機會又建議修訂

《條例》，規定一旦僱員遭受第三方

(例如顧客或客戶 )性騷擾，僱主須承擔
法律責任。  

 
  大專院校的性騷擾方面，根據平機會於

2018年進行的另一項調查，高達 16%的

大學生表示曾在校園內遭受性騷擾，

主要形式為具性暗示的評語 /笑話，

有針對他人的 (38%)，也有針對受訪者

本人的 (35%)，亦有 20%的受害人有

不恰當身體接觸的經歷。平機會因而

於 2019年向 9所本地大學提出 16項建議
(例如向新生提供精簡及強制性的培訓，

以及定期進行全校的不記名調查 )，加強
防止性騷擾工作。截至 2021年，這 9所
本地大學已實施或正計劃實施當中

超過一半的建議 (圖 6)。  
 
 
數據來源：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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